
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
顺市协 [2017] 020 号

关于开展 2017 年《瓶装气准运证》年审工作的通知

各燃气行业会员单位：

根据《顺德区摩托车配送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为规范》相关规定，每年企业

需在指定时间内提交《车辆年审合格证明》以及摩托车购买的第三者责任险凭

证，由协会进行年审。规范实施一年来，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各企业的支持配合

下，我区摩托车配送瓶装液化石油气的行为规范工作得到有序落实，为了更好

地开展 2017 年《瓶装气准运证》年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年审范围：

2016 年申领顺德区市政业协会发放《瓶装气准运证》的摩托车辆；

二、年审要求：

1.在 2017 年 6月 1 日前，企业自行在燃气平台上传年审合格的摩托车驾驶

证正页、副页（彩色版），照片需清晰显示最新年度日期有效的年审记录；

2.提供每辆摩托车购买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凭证（保额不低于人民币 10 万

元），有效期需至 2018年（复印件，并加盖企业公章，一式一份）；

3.企业统一提交需年审的车辆信息汇总表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，同时将电子版

发到协会秘书处。

逾期不提交送气车辆年审资料的企业，我会将对该企业辖下的送气车辆

信息标注无效处理。

三、注意事项：

1.对不具备准运资格的车辆，由企业统一收集准运证（以一证一牌形式），

到协会办理准运证注销手续；

2.协会根据企业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根据摩托车保险



及年审的有效期于平台后台设定车辆的有效时间，对逾期不递交年审申请

的摩托车，注销其证件资格，请各企业积极配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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